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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4日向各位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2024年6月27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且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

售期已届满，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

致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86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符合激

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我们同意公司取消上述人员的激励资格并对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18,

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有关本次回购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15� � �证券简称：比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2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4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24年6月2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闻继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

事会认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86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8,38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

总额的0.3013%。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81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558,93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963%；预留授予部分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人，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4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50%。 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在董事会召开前，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董事胡东升、金小红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董事会按照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8,200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本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

在董事会召开前，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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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3年4月6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该议案涉及的变更系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所致，属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本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辞职、因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聘用协

议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继续有效，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

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要向公司支付完毕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 ”

鉴于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公司决定对以上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共计18,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本次减少注册资本18,200元， 公司注册资本由188,658,099元人民币变更为188,550,399元人民

币，公司股本由188,658,099股变更为188,550,399股。

注：公司已于2024年4月24日审议回购注销7名员工共计89500股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减少是基于前述基

础仅考虑本次回购注销减少的数量。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情况，现拟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

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8,658,099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8,550,399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88,658,099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88,550,399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上述变更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未变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24年6月修订）将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最终表述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6月修订）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15� � � � � � � � �证券简称：比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按照公

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8,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步披露的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编号：

2024-045）。

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18,200元，总股本将减少18,2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88,

658,099元减少至188,550,399元，公司总股本将由188,658,099股减少至188,550,399股。

注：公司已于2024年4月24日审议回购注销7名员工共计89500股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减少是基于前述基

础仅考虑本次回购注销减少的数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

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6月28日起45日内

2、登记地点：浙江省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俞赵江路88号

3、联系人：郑玲玲

4、联系电话：0574-58225758

5、电子邮箱：bydmb@biyigroup.com

6、邮政编码：315400

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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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拟回购

注销18,200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2023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

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3月21日至2023年3月3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内部

OA系统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的反馈。 2023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三）2023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及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3年4月7日，公司董事会披露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

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3年6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首次授予194.6599万

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189人。 2023年6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留授予5.1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6人。

（六）2024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范围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2024年6月27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辞职、因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聘用协议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

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要向公司

支付完毕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 ”

鉴于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决定对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公司拟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上述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共

计18,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占本次回购前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0.91%，占本

次回购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6%。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调整说明、资金来源

1、调整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规定：“激励对

象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

注销。 ” 及“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 规定：“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依据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执行，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

计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分红人民币3.75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6月4日实施完毕，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对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回购价格

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7.45-0.375=7.075元/股

因此，就本次回购注销，上述因个人原因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7.075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18,200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总金额128,765元，回购所需资金均来源于

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8,200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104,449 62.63% -18,200 118,086,249 62.63%

无限售条件股份 70,464,150 37.37% 0 70,464,150 37.37%

股份总数 188,568,599 100.00% -18,200 188,550,399 100.00%

注：本公告中涉及的“本次变动前” 的股本结构为截至2024年4月24日的数据，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审

议回购注销7名员工共计89500股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变动后” 的股本结构仅考虑本次回购注销减少的数

量。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勤勉

尽职，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回报。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我们同意公司取消上述人员的激励资格并对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

的18,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有关本次回购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调整以及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

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就本次调

整以及本次回购注销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回购注销

手续，且需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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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86名。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8,38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3013%。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

投资者注意。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3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

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3月21日至2023年3月30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内部

OA系统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的反馈。 2023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3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

划获得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及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3年4月7日，公司董事会披露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

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6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首次授予194.6599万股

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189人。 2023年6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留授予5.1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6人。

6、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范围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2024年6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权限在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历次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股票数量（万股） 授予对象人数（人）

授予后剩余股票数量（万

股）

2023年5月30日 7.45 224.00 189 56.00

2、预留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股票数量（股） 授予对象人数（人） 授予后剩余股票数量（万股）

2023年5月30日 7.45 5.35 6 50.65[注]

注：截至2024年4月9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50.65万股限制性股票自本激励计划经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授予对象，预留权益已失效，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三）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一）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首

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首次及预留授予的登记日分别为2023年6月16日和2023年6月27日，因此首次及预留授予的第一个

限售期已分别于2024年6月15日和2024年6月26日届满。

（二）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5%；或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2）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65%；或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

（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0%；或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5%。

若预留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三季报披露之前授出， 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业绩考

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分一致。

注：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且以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在当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

用影响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2023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2,990,999.28元，剔除当年股份支付费

用影响后为199,436,790.16元， 较2022

年增长19.42%，满足不低于15%的解除限

售条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并依照考核结果确

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

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比例N��������100%�����80%�����60%����������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

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

首次授予的189名激励对象中有8人

已离职，预留授予的6名激励对象中有1人

已离职，上述9人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已对其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审议回购注销； 剩余186名激励对象

2023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评价结果均

为优秀， 其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符合条件的186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

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限制性股票数量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30%，即186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68,3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013%。具体情

况如下：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81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558,93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963%。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授

数量比例

胡东升 董事、总经理 100,000 30,000 30%

金小红 董事、财务总监 70,000 21,000 30%

林建月 副总经理 70,000 21,000 30%

谭雄 副总经理 70,000 21,000 3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董事会

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共177人）

1,553,099 465,930 30%

合计 1,863,099 558,930 30%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4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50%。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授数量

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共5

人）

31,500 9,450 30%

合计 31,500 9,450 30%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公司层面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186名激

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公司为上述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568,380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将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且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

售期已届满，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

致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86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就本次解除限售继续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解除限售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比依股份和本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解除

限售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尚需根

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四）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95� � � �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4-021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C座1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9,020,4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17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李早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钮怿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林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除副总经理李早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外，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2,390 99.8897 9,700 0.110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207 99.9968 10,200 0.003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10,707 99.9970 9,700 0.003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

分红事项的议案》

8,782,390 99.8897 9,700 0.1103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8,782,390 99.8897 9,700 0.1103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8,782,390 99.8897 9,700 0.1103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8,781,890 99.8840 10,200 0.1160 0 0.0000

9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4-2026） 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8,782,390 99.8897 9,700 0.11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8、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2、3、4、5、6、7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10,

228,317股，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故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倩、陆文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49�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4-043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20,720,5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20,720,5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30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301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006,135,15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43,747,59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国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才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76,074 99.9360 841,937 0.0637 2,5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6,074 99.9345 861,937 0.0652 2,5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8,945,512 99.8656 1,768,358 0.1338 6,641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0,533 99.9341 869,978 0.065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6,074 99.9345 861,937 0.0652 2,5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6,074 99.9345 861,937 0.0652 2,500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6,074 99.9345 861,937 0.0652 2,5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56,074 99.9345 861,937 0.0652 2,500 0.0003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768,008 99.9278 948,362 0.0718 4,141 0.000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19,876,074 99.9360 841,937 0.0637 2,500 0.000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210,035,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66,010,5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3,804,344 98.0526 869,978 1.947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8,880 24.9930 266,739 75.007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3,715,464 98.6388 603,239 1.361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09,814,934 99.2140 869,978 0.7860 0 0.0000

9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

议案

109,732,409 99.1394 948,362 0.8568 4,141 0.0038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09,840,475 99.2370 841,937 0.7606 2,500 0.002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4、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4对

现金分红议案统计了分段表决情况；

3、议案9属于涉及关联股东的普通决议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高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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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高新大道88号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300,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8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王

俭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总经理陈战乾先

生现场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2、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3、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4、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33,689 99.9734 64,500 0.0258 2,000 0.0008

5、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6、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3,591 99.9578 7,300 0.0331 2,000 0.0091

8、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90,889 99.9963 7,300 0.0029 2,000 0.0008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80,189 99.9920 7,300 0.0029 12,700 0.0051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313,509 99.2063 1,984,680 0.7929 2,000 0.00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28,227,2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2,298,5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707,802 99.3196 64,500 0.6599 2,000 0.0205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240,197 99.4934 14,500 0.4452 2,000 0.061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467,605 99.2328 50,000 0.767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2,006,

391

99.6987 64,500 0.2922 2,000 0.0091

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2,063,

591

99.9578 7,300 0.0331 2,000 0.0091

10

《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

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22,052,

891

99.9094 7,300 0.0331 12,700 0.05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议案，关联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翠雨、杨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